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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林秀娟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1258
傳真：02-27209164
電子信箱：ar075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430848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高級中等學校『赴國外學校學習前』及『返國後列抵學分』之權益說明、高級中

等學校訂定赴國外學校學習學生返國後列抵學分作業之參考說明各1份 
(38591163_1143084807_1_ATTACH1.pdf、38591163_1143084807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赴國外學校學習學生返國後列抵

學分作業之參考說明」（以下簡稱參考說明）及「高級中

等學校『赴國外學校學習前』及『返國後列抵學分』之權

益說明」（以下簡稱權益說明）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4年7月2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40366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協助學校受理赴國外學校學習學生返國後，申請列抵學

分時所適用之相關規定及審查原則，並事前提醒學生相關

權益及注意事項等，特分別就學校及學生訂定參考說明及

權益說明，請學校參考運用，並加強向學生宣導權益及注

意事項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級職業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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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（含附件）

04


